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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登記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甲向建商購買預售屋，房子建造完成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土地和建物亦移轉登記給

甲，可是建商原本向銀行辦理土地融資的貸款遲遲未清償，影響甲的權益。請問：若建商欠銀

行的債務已屆清償期不還時，銀行是否可以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甲的不動產？建商若已清償債

務，應辦理何種登記？應備那些文件？（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民法第 877條 

【擬答】： 

建築物得併同土地實行抵押權拍賣： 

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人於必要時，得於強制

執行程序中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但對於建築物之價金，無優先受清償之

權。 

前項規定，於第八百六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如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

其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準用之。 

（民法 877） 

若已清償債務，得申請塗銷登記： 

已辦竣登記之土地權利，因權利之拋棄、混同、終止、存續期間屆滿、債務清償、撤銷權之

行使或法院確定判決等，致權利消滅時，應由其權利人或義務人等，檢附塗銷之原因證明文

件，向土地所在之地政機關申請塗銷該土地權利之登記。 

（土登 143Ⅰ參照） 

塗銷登記應備文件： 

登記申請書： 

依公定格式填寫，由申請人檢附之。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債務清償，應檢附抵押權人出具之債務清償證明書。 

權利書狀 

塗銷抵押權者，應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自然人應附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三項擇一。 

法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及代表人資格證明。 

其他由中央機關依法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例如，委託書；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複代理人者，

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關係者，不在此限。 

（土登 37Ⅰ） 

 

二、因為地籍整理而發現海岸範圍內的未登錄土地，應如何辦理登記？公告幾日？公告期間若有異

議如何辦理？若有人主張時效占有取得所有權應如何辦理？（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之要件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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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錄土地，應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權屬中華民國：   

土地法第二條中之第三類及第四類土地，應免予編號登記。但因地籍管理必須編號登記者，

不在此限。 

（土法 41 參照） 

故土地總登記之範圍，原則係針對第一、二類土地辦理，而未編號辦理登記之第三、四類土

地，爾後因地籍管理需要，必須編號登記時，所辦理之登記，稱之為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其登記程序，準用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辦理。 

（土登 77 參照） 

公告十五日：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經審查無誤後，需公告十五日。 

公告期間內有異議，適用調處程序： 

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

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之。 

（土法 59Ⅱ） 

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機關審查重點： 

占有土地需以他人未登記之土地為限。 

占有人需以所有權人之意思，公然和平、繼續占有。 

占有為事實行為，占有人於占有之始，即將以行使所有權之意思於外部，並取

得第三人之證明。  

需達一定期間，且由占有人主張時效完成。即民法 769 條二十年間公然、和平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土地，或民法 770 條善意占有達十年。 

占有時效需無時效中斷之事由。 

占有人應提出繼續行使占有土地之四鄰證明之證明文件。 

申請登記前需先申請土地複丈，取得占有範圍位置圖。 

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三十日，並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公告

期滿所有權人無異議者，則辦理登記等後續作業程序，若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則依土

地法 59 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指進入調處程序）。 

 

三、鹽田為濱海重要濕地，原為國有，因為發展觀光需要，奉核准將土地無償撥用予A 市政府管理，

請問公有土地撥用相關規定為何？依法應辦理何種登記？（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土地法及其施行法 

【擬答】： 

公有土地撥用之相關規定： 

土地法之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時：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 

（土法 26） 

國營事業需用時： 

凡國營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應由該事業最高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範圍，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無償撥用。 

但應呈經行政院核准。 

（土法施 6） 

撥用程序： 

目前撥用直轄市、各縣（市）或鄉（鎮、市）有土地案件，行政院已授權由內政部代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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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院稿核准，至國有土地之撥用案件，仍由財政部代辦代判院稿核准。行政實務上，其詳

細程序如下： 

調查地籍： 

調查欲申請撥用之公地相關地籍資料。 

擬具撥用計畫書： 

由申請撥用機關擬具撥用公地之計畫書及圖說。 

徵詢原管理機關同意： 

徵詢並取得原管理機關之同意。 

層請行政院核准： 

由各級政府之撥用機關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原管理 機關，共同提出公地撥用之

申請。 

辦理權利變更登記： 

公地撥用經獲行政院核准後，由原管理機關與申請撥用機關，會同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

機關申請管理機關變更；若為有償撥用時，則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地上改良物或他項權利等之處理： 

辦理公地撥用時，有關公地上之改良物（農作或建築改良物）及他項權利包含租賃權之

處理與補償方式，均得比照徵收私有土地之規定辦理；上述經費在無償撥用時由撥用機

關支付，若為有償撥用時，則由原管理機關支付。 

本案奉核准無償撥用，應申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公地撥用經獲行政院核准後，由原管理機關與申請撥用機關，會同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

申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若為有償撥用時，則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A 市政府依照地籍清理條例代為標售土地，得標人得標之後，如何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權利

人在標售之後，應檢附那些文件申請發給價金？（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地籍清理條例 

【擬答】： 

申請所有權移轉「買賣」登記： 

得標人應持登記申請書及產權移轉證明書向土地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

原因為「買賣」，並應繳納登記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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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給價金應檢附之文件：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除第，

除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另有規定

外，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權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繼承

系統表。 

權利書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

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申請人未能提出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除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應依第二十七

條至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外，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敘明其未能檢附之事由，註明如致真正權利

人受損害，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者，得免予檢附。 

（地清細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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